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

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C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63）

自願公告

根據新監管框架於香港申請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牌照

本公告乃由BC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BC集

團」）按自願基準作出。本公告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BC集團之最

新業務發展。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發佈立場書，

載有監管香港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的新監管框架（「框架」）。根據框架的條款，符合

規定要求的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可向證監會申請獲得牌照以就其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業務進行第1類及第7類受規管活動。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證監會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六日發佈框架

後，BC集團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七日代表其全資附屬公司OSL Digital Securities

Limited根據框架要求向證監會提交申請，申請於香港經營虛擬資產交易平台牌照

（「牌照」）。

於過往十二個月，BC集團持續投資以發展其數字資產平台業務。特別是，BC集

團已進行廣泛的技術及控制系統以及流程改進，為全球及地區對數字資產交易營

運商的監管加強作準備。因此，董事會認為，於證監會公佈框架後第一時間提出

牌照申請符合BC集團及其股東的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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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提醒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牌照申請須待證監會審批後方可作實，且因

有關申請的性質，其未必能成功。鑒於牌照申請乃根據證監會發佈的新框架提

出，故牌照申請的結果可能取決於多項更難以評估因素。因此，本公司股東及潛

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於申請取得任何進一步進展時，本

公司將遵守所有相關規定，並（如必要）於適當時候或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另行刊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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